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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许可 
 

服务单位：临安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

设定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》第三十二条、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》第三十五条第三款 

服务对象：法人、其他组织 

收费情况：不收费 

法定时限：20 天 

承诺时限：12 个工作日 

受理窗口：临安市行政服务中心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窗口 

咨询电话：23616073 

申报材料：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申请表、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

证》及副本复印件、开展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执业许可申请文件、

有关人员的《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书》、开展母婴保健专项技术

服务的可行性报告、有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的工作制定和工作流

程、建立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相关的组织、符合当地区域卫生规

划，同级卫生部门意见 

 

 

 

地  址：临安市锦北街道环城北路临安

市行政服务中心 

邮  编：311300 

网  址：http://www.zjzwfw.gov.cn/ 

咨询电话：23616073 

监督电话：23616110 

受 理 日：工作日 

受理时间：上午：8：15-11:30 

下午：13:30-17:00 

微博、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

 

 

 

 

 


